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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地区位于洞庭湖

之滨，有 “鱼米之乡”之

称，共辖八县二市， 人口

609万，其中：农业 人 口

527万。耕 地 面 积722万

亩，是全省重要的粮、棉、

鱼生产基地。主要农产品

产量如粮、棉、猪、鱼、

油均居全省首位。目前，

我区有六县一市被列为国

家 “七五”时期以工补农

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

投放单位。整个“七五”期

间计划投资2 650万元，其

中农业1 361.6万元，水利

1 288.4万元，是全省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投放最

多的地市之一。为了促进

粮食生产的发展，切实管

好用活发展粮食生产专项

资金，充分发挥其使用效

益，两年来我们在主管局

的大力协助和 密 切 配 合

下，把加强对专项资金的

核算、管理和监督，作为

农业财务工作的一件大事

来抓。

一、层层组建专门班

子。 “七五”时期，国家

每年安排了一部分发展粮

食生产的专项资金，这是

国家为发展粮食生产所采

取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增

加农业投入，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的一 项 重 要 措

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因此.加强领导，

组织专门班子抓好这项工

作十分重要，为此， 我们

地区从上至下都成立了有

财政部门同志参加的商品

粮基地建设 领 导小 组，

地、县分管农业的书记、

县长分别 担 任 正、 副 组

长，并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指

导、检查、 督促工作，并经常现场办公，帮助解决一

些具体难题。同时，县县都坚 持办点，以点带面，仅

参加办点的县级领导就有 29人。

二、资金及时配套。领导重视是 管好发展粮食生

产专项资金的重要保证，而资金能否及时配套则是发

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能否尽 快、充分发 挥效 益的关

键。几年来，我们都把各级财政的配套资金纳入 各级

年初预算，并 且保 证打足，不 留缺口，做 到资金配

套，集中使用，专款专用。即使财政再紧，也优先保

证配套资金的落实。如石门县是 我区的贫困县，在县

财政连续几年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县财政部门积极想

方设法把该配套的50.6万元资金全部配齐。1986年全

区各级财政已配套资金168万元，1987年已配套185万

元，1988年应配 套的 资金168万 元全 部纳入 财 政预

算，

三、 严格资金使用范围。为保证发展粮 食生产专

项资金的合理使用， 完成项目规 划，充分发 挥资金的

使用效益， 我们明确规定发展粮食生产 专项资金只能

用于直接为粮食生产服务的项目。具体为：①用于整

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所需材料、 设备开支及技工工资

补贴；②用于事业单位为改造中低产田、 推广先进农

业技术的仪器设备购置和小型化验室的费用；③用于

繁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所需添置的基 础设施；④用于农

业服务单位为推广农业、水利、 农机新技术所需的周

转金；⑤用于为推广先进技术、 培 训干部和 农民技术

员所需的资料印刷、设备 购置、师资补贴等。并严格规

定六个不准：不准将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用于农业

生产资料及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不准 用于事业单位人

员机构的经费开支；不准用于发 展乡镇企业和其他多

种经营投资；不准用于购买汽车、 电 视机、录相机等

设备；不准用于非生产性基建投资；不准将发展粮食

生产专项资 金用于请客 送礼，滥发 奖 金实 物 等。同

时，认真把好 “三关”。一是把 好资金投向关。本着

集中资金， 重点使用的原则，对骨干 项目 和 “龙头”

项目给以重点扶持。二是把好资金配套关。对需要资

金配套的项目，坚持先落实 配套资金，后择优扶持的

原则。三是把好投资效益关。两年 来，我 们通过多次

全面检查，查处了一些违 纪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的

及时进行纠正，使资金真正落到了实处，保 证了投资

方向的正确性。

四、实行目标效益管理。在严格资金使用范围的

前提下，我们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实行了目 标效

益管理。其具体内容是：根据各项资金的用 途 与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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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金额、效益与目标、权限与责任等，由主管部门

与资金使用单 位负责 人逐 项签订目标 管理责任 合同

书，实行“七定”到人，即：定项目、定规 格、定工程量、定

投资、定时间、定效益、定奖罚到人。对达到效益目标

的，按合同规定兑现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扣发 承包

者工资，并追究责任。

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财务检查监督。加强

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是充分发 挥粮食生产专

项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保证，几年来，我们不断吸取经

验教训，逐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坚 持把会计核算与财

务管理，资金使 用与效 益考核结 合起 来，加 强事前调

查，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不断提高专项资金的管理水

平。一是建立严格的财务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对 扶持项

目的进度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经营管理及经济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二是

完善申报审批手续，建立健全会 计、统计和效果考核

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经济合同制度，对每笔资金的

分配和使用，都要由有关的双方签订经济合同，明确

双方责任，以确保资金落到实处，充分发 挥效益，同

时，财政部门还要与用款单位签订专项资金追踪反馈

责任制协议，加强监督检查。四是建立资金使用报告

制度。凡是已经确定的项目，用款单位都要按规定定

期如实地填报专项资金追踪反馈单，并附较详细的分

析说明，同时上报财政和主管部门，以便对用款单位

进行监督检查。五是建立项目 竣工评比验收制度。项

目完工后，财政部门根据与用款单位签订的追踪反馈

协议条款，对项目进行严格的检查验收。

两年来，由于我们在发展粮食 生产 专项资金的管

理、使用上不断完善管理办法，措施得力，保证了发

展粮食生产专项 资金专款 专用，提 高了资 金使用效

益，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促进了农村经济特别是粮

食生产的稳定增长。1986、1987两年，我们利用发展

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改造中低产田41万亩，开发吨粮田

23万亩，小型农田水利建设90处，同时，大力支持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培训农业科技人才，有效地改

善了农业生产服务条件。1987年，全区 粮食总产达345

万吨，农业总产值比1986年增长 5 %。

乡财政 加 强 乡 镇 财 政 建 设  

促 进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耿彦 亮  张学悦  赵英穆

近年来，河北省辛集市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加强乡

一级财政建设，有力地调动了 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

极性，促进了 农 村 经 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1987年，

全市乡镇财政收入达1 559万元，占全市 财政总收入的

33.2% ，比刚建立乡镇 财政时的1984年增长43.8%；

全市乡镇工农 业产值达到81 370万 元，比 上 年 增长

24.6% 。

一、 变 “一人财政” 为 “正 规财 政”。辛 集市

1984年 9 月开始组建乡级财政，当时每个乡镇只配备

了一名临时人员，且经常换人，乡财政有名无实，人

称 “一人财政”。近年来，为适应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和农村各项收支大大增加的新形势，这个市首先从健

全乡镇财政组织机构入手，促其不断向 “正规”方向

发展。一是充实人员。1986年以来，市财政部门在各

乡镇政府、 劳动人事部门 的 配合下，择优选调和招聘

了85名财政工作人员，连同原有人员，形成了一支142

人的乡镇财政队伍，各乡镇财政所小的有 3 至 4 人，

大的达到 5 至 7人，全部配齐了预算会计、农财、乡

镇企业管理三大职能岗位的专职人员。二是健全机构，

市财政局专门设立了乡 财政管理股，在各乡镇普遍建

所的基础上，将 7 个经济 繁荣的乡镇的财政所确定为

中心财政所，形成了自 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三是

提高素质。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乡镇财政人员结合本

职工作走自学成才的 道路。目前已有45% 的乡镇财政

干部参加了电教、函授等方面的学习，有 4 人通过自

学考试取得了大、中专文凭。另一 方面，通过定期培

训、重点培训、巡回指导等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业务培

训，使乡镇财政人员的 业务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与此

同时，市财政部门还制定了《 乡 财政干部岗位目标责

任制》 和《 乡财政 干部十 条 守 则》 等一系列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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